
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臺參字第 1010134732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 條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34640B 號修正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

科、輔系或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教保系科），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認可，逾期者不予受理。但學校因學年度中教師異動申請重新認可

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招收學生，培育其為教保員。未經申

請認可之教保系科學校，所招收之學生不得為幼兒園教保員。 

      第一項教保系科學生，依規定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至少三十二學分，且成績

及格，經學校發給學分證明，並取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者，認定其具教保

員資格。 

      前項學分證明，應註記已修畢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 

      第三項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其科目與學分數之對照如附表。 

      學校申請一百零二學年度教保系科之認可，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三十

日前申請。 

第 三 條 學校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資料： 

      一、計畫書：包括目標、簡史、特色、申請認定之班級數及學生數。 

      二、各年級開設課程之架構及其明細：應依附表所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

名稱及學分數，擬具課程目標及各週教學計畫。 

      三、師資：包括教授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專（兼）任教師名單、各科目之任教

師資、學經歷及師資員額。 

      四、已具教保員資格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曾修習部分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學

生，其抵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及學分數之相關規定或提供其修習之課

程內容。 

      五、學校無法開設完整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者，並應檢具協助學生至他校教保系

科修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配套方案及合作契約。但學生於本校修習之學

分數，至少應達三分之二以上。 

      六、幼兒教育及照顧相關圖書、專業期刊、教學設備及器材之清冊。 

      七、相關專業教室及其設備與儀器清冊。 

第 四 條 前條第二款所定課程，其認定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及學分數符合附表規定者，審查其課程目標及各週教學計畫；課

程重點相符者，予以認定。 

      二、科目名稱符合附表所定科目名稱，其學分數少於附表規定者，得以二科目

以上並列，審查其課程目標及各週教學計畫；課程重點相符者，予以認定。 



      三、科目名稱符合附表所定相似科目名稱，其學分數不少於附表規定者，應審

查其課程目標及各週教學計畫；課程重點相符者，予以認定。 

      四、科目名稱符合附表所定相似科目名稱，其學分數少於附表規定者，得以二

科目以上並列，審查其課程目標及各週教學計畫；課程重點相符者，予以

認定。 

第 五 條 第三條第六款所定圖書、專業期刊、教學設備及器材，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幼兒教育及照顧相關之圖書、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等出版品一千冊以上。 

      二、具幼兒教育及照顧相關之專業期刊或報紙十五種以上。 

      三、具配合教學或研究用之教學設備及器材。 

第 六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第二條第一項申請後，應於二個月內完成審查。但情形特殊

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經審查未通過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將結果連同其理由通知申請學校；

通過者，發給認可證明文件。 

第 七 條 經認可為培育教保員之教保系科，有違反本標準規定之情事者，得撤銷或廢止

其認可。 

第 八 條 本標準適用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一日起入學之教保系科學生。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培育教保員之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

院、系、所、學位學程、科，其認定，依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十七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